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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案例，供朋友圈分享，投稿邮箱： szlaw@qq.com

小编按：
实践中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代缴社保的现象较为常见，如果双方
因此发生争议，双方签订的代缴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小编提供一个真实案例供
大家参考：

大地人力资源公司（甲方）与太诺公司（乙方）签订《代理缴纳社会保险协议
书》，约定乙方劳务人员与甲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乙方
员工的社会保险事务委托甲方代为办理。甲方按社保局要求为乙方员工代理缴
纳社会保险中的(险种)工伤保险，甲方负责为乙方员工办理工伤保险的增员、
减员、缴费、工伤待遇的申报、领取等手续。协议还约定了其它权利义务条款
。

协议签订后，太诺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向大地人力公司支付了110名员工的
工伤保险费和代理费，随后大地人力公司在社保局以自己的名义为110名员工
缴纳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证明显示单位名称为大地人力公司。

2019年9月7日14时左右，一名代缴社保员工张无计发生工伤，被鉴定为8级伤
残，社保部门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共计人民币30007.92
元。

2021年5月8日，张无计申请仲裁要求大地人力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待遇。

仲裁委裁决大地人力公司支付张无计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7992元、停工
留薪期工资34152元。

因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法院强制执行，大地人力公司向张无计支付了由用人
单位承担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利息合计182408元，
并承担案件申请执行费2636元，以上共计185044元。

大地人力公司要求太诺公司偿还上述款项，太诺公司予以拒绝，双方发生诉讼
。

一审法院：此类代缴社保行为属虚构劳动关系参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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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使用工伤保险基金
、工伤发生率和所属行业费率档次等情况，确定用人单位缴费费率。”第五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
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
”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依据上述规定，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且该义务构建在用人单位和职工
建立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用人单位的该项法定义务不得随意转移，用人单位应
当向其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开户和
缴费单位应当是“用人单位”，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社保涉
及人身性质，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并使用第三方社保账户代缴职工社会保险不
合法；此类代缴社保行为，不是代理而是代替，由于转移帐户，改变缴费主体
，造成用人单位所在地与社会保险缴纳地、社会保险缴纳主体与实际工作单位
均存在不一致，属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既不能反映真实的劳动关系，又对国家
的用工制度造成冲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也有损社会
公共利益；
故大地人力公司与太诺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签订的《代理缴纳社会保险协
议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
无效合同，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照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
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
双方形成代缴社保的合意并付诸实施不合法，对大地人力公司因此所受到的损
失，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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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诺公司自认自己并非实际用人单位，系其接受用人单位委托后又转委托大地
人力公司代缴社保的，可见太诺公司在代缴社保利益链条上处于中间环节地位
，功能作用较大，具有明显的过错，
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作用大小及其在代缴社保利益链条上的地位、功能等因
素，根据利益衡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太诺公司对因案涉代缴社保协议给大地
人力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66%的责任
，应向大地人力公司赔偿损失122129.04元（185044元×66%=122129.04
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不服，都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法定义务不得随
意转移

二审法院认为，
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手续、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法
定义务不得随意转移，太诺公司与大地人力公司签订的《代理缴纳社会保险协
议书》违反了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协议无效正确，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太诺公司
对因上述协议无效而给大地人力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66%的责任，并无不当。
大地人力公司主张太诺公司应赔偿其全部损失，太诺公司主张其不应赔偿大地
人力公司的损失，均不能成立。

综上，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号：（2022）鲁09民终1990号（当事人系化名）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 / 3

http://www.tcpdf.org

